
臺南市兒童及少年代表公共參與暨兒童及少年權益推廣培力計畫 

112 年 9 月 12 日南市社兒字第 1121155019 號簽奉核定 

114 年 3 月 12 日南市社兒字第 1140352402 號簽奉修正 

壹、 計畫依據  

一、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10 條及第 38 條規定。  

二、 臺南市政府（下稱本府）遴選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促進委員會兒童

及少年代表作業要點。  

貳、 計畫目的  

一、 以公平、公正、公開原則遴選兒童及少年代表（下稱兒少代表）。 

二、 促進兒童及少年表意權及社會參與權，以提升其公民意識。 

三、 促進本市兒童及少年福利多元發展，以重視其適性需求。 

四、 培力兒童及少年關注社會相關議題，藉以提升其蒐集、研究、統整，進而

研擬、表達及落實具體行動。 

參、 辦理單位 

本府社會局自行、委託或補助推動兒童及青少年福利服務等相關專業團體辦

理。 

肆、 兒少代表權利與義務 

一、 兒少代表權利： 

(一) 兒少代表為無給職，每屆任期為 2 年。現任兒少代表得經遴選程序續

任，惟原任期結束時已屆滿 18 歲者不得再申請連任。 

(二) 互選或推派組成兒少代表自治幹部組織成員，得自行增訂組織規則或

自律公約。 

(三) 出席兒少代表團務會議時享有公平發言之權利。 

(四) 享有本案相關培訓與課程資源，並得提出培力需求，由本府社會局規劃

或轉介適當之培力資源。  

(五) 關注兒少相關議題，並與本府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促進委員會

（下稱兒權會）兒少委員共同討論，形成具體提案，於兒權會中報告。  

(六) 本府社會局協助辦理出（列）席本府相關會議及活動所需公假、公共事

務時數證明，並依需要安排會議資料諮詢窗口等相關行政作業。 



(七) 參與兒權會、培力課程、團務會議等本府決策機制會議及兒童權利意識

提升相關課程（活動），提供旅遊平安保險，並得依規定支領交通費或

住宿費補助；因特殊處境需專人陪同之兒少，得予以補助陪同人員 1 所

需之交通費及住宿費。 

(八) 任期屆滿符合條件規定者，頒發兒少代表證書，並得公開授證。 

(九) 其他符合兒少代表身份之權利。 

二、 兒少代表義務： 

(一) 應積極參與兒少代表培力課程、團務會議、兒權會及宣導活動；若無法

全程出席，得依規定辦理請假程序，若未經過請假程序連續 3 次無故

缺席者，即喪失兒少代表資格。另兒少代表得因個人或其他因素，申請

退出。 

(二) 出席或列席兒少相關會議前，應先行透過網路溝通或發起會前會等形

式，瞭解議案及相關政策、凝聚提案共識、蒐集其他兒少交流意見等；

會議時應遵守會議規範、發言禮貌、議場秩序及服從決議等。 

(三) 出席相關培力課程、參訪交流、培訓營隊等活動，應遵守相關議決之團

體約定。 

(四) 當屆任期屆滿後，得擔任半年兒少代表諮詢顧問。 

(五) 兒少代表違反法律規定，經認定情節重大者即喪失資格。 

(六) 其他符合兒少代表身份之義務。 

伍、 辦理期程  

計畫核准後辦理，每年得按計畫內容實施。 

一、 公開徵選：每 2 年辦理 1 次。 

二、 遴選日期：於新屆期開始前 2 個月期間辦理，得視學校行事曆調整。 

陸、 兒少代表遴選 

一、 資格條件：設籍臺南市或就讀且實際居住本市之年滿 12 歲至未滿 18 歲中

華民國國民。 

二、 遴選名額：遴選至少 30 名兒少代表候選人，經參與新屆期共識營後，由

本市前ㄧ屆期兒少代表及本府社會局共同評選出至少 20 名，得備取若干

名。正取名額仍不足額時，得視實際需求續辦招募遴選作業。 

三、 實施兒少參與優惠性措施：為落實《兒童權利公約》第 2 條禁止歧視及第



3 條優先考量兒少最佳利益，化解弱勢與特殊處境族群兒少參與公共事務

之限制，針對身心障礙兒少、原住民族兒少、新住民家庭兒少、經濟弱勢

家庭兒少、家外安置兒少、司法少年等是類兒少辦理優惠性措施。 

四、 任期：2 年。 

五、 推薦及報名方式： 

(一) 自我推薦報名：由報名者自我推薦。 

(二) 團體推薦報名：由兒少社會福利機構團體、民間社會公益團體或本市學

校單位、區公所進行推薦。 

六、 遴選方式：遴選時應兼顧年齡、性別、族群及區域分布之平衡，及公平、 

公正、公開等原則；其中單一性別代表人數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一。 

(一) 初審：由本府社會局先行資格初審，資格符合者提送遴選委員會進行複

審。 

(二) 複審：由本府社會局成立遴選委員會，進行書面審查及面談，遴選出 30

名兒少代表候選人。 

(三) 遴選審查標準： 

1. 書面資料（30%） 

項目 說明 

個人資料 
報名表（含身分證、學生證正反面影本，若尚未領取 

身分證者，可檢附戶口名簿影本）。 

個人簡介 自我介紹、參與動機及自我期許。 

個人經驗 

舉凡參與服務學習、志願服務、公益相關團體活動、 

社會行動等經驗（須檢附憑證），或發表關注社會議 

題之論文、刊物、作品…等。 

家長同意 
須檢具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簽署之同意書及肖像使 

用同意書。 

2. 面談（70%） 



項目 說明 

自我推薦 15% 說明自我優勢、如何代表本市兒童及少年。 

參與動機 20% 
參加遴選原由？希望學到什麼？想分享什麼給他 

人？ 

關注議題 15% 
平常最關注的兒少相關社會議題是什麼？資訊來源 

的取得為何？ 

公共服務 15% 
參與學校社團活動、公共事務、志願服務或相關公益 

活動之經驗為何？ 

參與程度 5% 

請預估自己能達成相關培力活動的參與率為多少？ 

（兩年任期內的每年活動場次至少包含：9 次兒少代

表團務會 議、2 次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促進

委員會、9 場培力課程、1 場縣市交流活動、1 場兒少

權益推廣方案活動或營隊、 1 場成果發表會，及本

府各處不定期召開之兒少權益相關會議 及活動等） 

七、 遴選委員會之組成：遴選委員會依利益迴避原則，採公正、透明之方式辦

理，由兒權會委員、專家學者、本府社會局、本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現

任兒少代表組成，共計 7 人，其中現任兒少代表人數不超過遴選委員的三

分之一。 

八、 報名資料： 

(一) 候選人報名表（必填）：需黏貼學生證、身分證（或戶口名簿╱戶籍謄

本）影本。 

(二) 團體推薦表：由推薦單位填寫（自我推薦者免填）。 

(三) 經歷證明文件：參與學校社團、公共事務、社會公益活動、服務學習或

志願服務學習時數證明等相關佐證資料。 

(四) 檢具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簽署之同意書。  

九、 寄送方式：一律採通訊報名；報名資料寄送單位及地址依實際遴選公告作

業內容為準。 

十、 附註： 



(一) 報名資料請依規定檢具並裝訂整齊，所送資料概不退還。 

(二) 文字繕打統一用 word，，字「標標體體、、字體大「標14、、段落行距標固

定行高 26、。 

(三) 參選者對於本遴選計畫所提供或陳述資料若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經

檢舉查證屬實者，得撤銷錄取資格。 

(四) 檢具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簽署之同意書，以確認參加遴選，及錄取後同

意擔任本市兒少代表之意願；未完成者，得取消錄取資格。 

(五) 錄取名單公告於本府社會局官網（路徑：首頁╱兒童少年福利╱兒少權

益及兒少代表╱臺南市兒童及少年代表） 

柒、 兒少代表培力 

一、 目的：為培力兒少代表能代表本市兒少發聲，學習表達意見與發展公民素

養及能力，引導其關注本市兒少相關議題並參與政府決策機制，實現公民

社會願景。 

二、 培力課程： 

(一) 核心重點課程：兒童權利公約（含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審議流程）、

兒童及少年重要法令及政策、國內兒少權益推動現況，並擴及議事規則、

政府運作機制暨兒少代表與其關係、團體凝聚、提案課程、簡報技巧與

製作、闡述技巧、媒體識讀及行銷、營隊設計、性平課程、審議式民主

討論模式/參與式預算、氣候變遷與健康等。 

(二) 核心重點活動：兒少權益推廣方案活動（例如：一日兒少代表體驗營、

兒童權利公約宣導暨兒少代表機制說明會）、縣市參訪交流活動、共識

營、成果回顧與回饋等。 

(三) 針對兒少代表之特性與需求，應規劃性別意識暨性騷擾主題培力課程

每年至少 1 「時以上。 

(四) 課程得保留五分之一比例與兒少代表討論適性之課程。 

(五) 透過問卷等相關施測方式，評估課程目的達成情形及相關之成效評估。 

三、 執行項目內容： 

項目 說明 



共識營 

1. 彼此認識及團隊互動。  

2. 主辦單位說明本方案內容、兒少代表權利及義務等內容。 

幹部遴選 
形成組織章程，並互選或推派組成兒少代表自治幹部組織成 

員。 

召開團務會議 議題蒐集與討論、檢討與心得分享、活動籌備等相關之討論。 

列席兒權會 

參與本府召開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促進委員會（每 年

2 次），協助協調、研究、審議、諮詢及推動兒童及少年 福利政

策。 

提案 
邀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促進委員會委員與兒少代 表

共同關注兒少相關議題，並與委員共同提案。 

參與相關活動

與會議 

得視個人興趣、意願及時間，安排參與、代言、發聲、規劃 及

執行有關本府社會局或本府各局處所辦理之兒少相關培 力活

動與會議。 

辦理兒少權益

推廣活動 

參加培訓營或相關培力課程，協助規劃執行一日兒少代表體 驗

營、共識營、兒童權利公約宣導暨兒少代表機制說明會或 相關

兒少權益推廣活動。 

辦理參訪交流

活動 

連結他縣市主辦相關兒少代表方案，或與從事兒童及少年服 務

之單位進行參訪或辦理交流活動等。 

其他 

1. 接受兒少權益相關活動訪問與宣導事宜。  

2. 協助兒少代表遴選之宣導與招募工作。  

3. 規劃並執行任期內之成果發表。 

四、 兒少代表列席本府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促進委員會之任務配當。 

任期內之兒權會 說明 

第 1 次 認識委員及兒少代表 



第 2 次 提案、發表意見及建議 

第 3 次 提案、發表意見及建議 

第 4 次 當屆實施成果發表、頒發兒少代表證書 

五、 考核： 

(一) 為提升兒少代表培力效益，依本市兒少代表考核作業程序規定辦理，於

任期滿ㄧ年之前三十日內辦理期中考核，及任期滿二年之前三十日內

辦理期末考核。 

(二) 期中考核未達 70 分者，列入輔導對象。未達 60 分者不得繼續擔任兒

少代表，並於公告之當選名單中除名，其缺額由備取者依順序遞補，任

期至當屆為止，無者從缺。 

(三) 兒少代表期末考核未達 60 分者，不予頒發證書。任期間表現優異者，

由本府社會局函請兒少代表就讀之學校單位從優敘獎，以茲肯定。  

捌、 兒童及少年權益推廣  

一、 背景：兒童權利公約是最具普世性的國際公約，我國自 103 年 11 月 20 日

立法施行《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決心以國際兒權保障規範為標竿，全

方位構築守護兒童身心健康發展的環境。 

二、 目標：針對本市兒童及少年，提升對自身福利及權益之認識，以培養兒少

具備參與公共事務熱忱、社會議題敏感度，以及表達自我意見且尊重他人

意見等公民素養與能力。 

三、 兒少權益推廣主題：兒童權利公約、兒童及少年相關重要法令及政策、國

內兒少權益推動現況、勞動權益、公民權及參政權、兒少參與公共事務之

管道、兒少代表設置之意義與任務、媒體識讀等。 

四、 執行方式與辦理期間： 

(一) 寒暑假期間：以營隊、工作坊、論壇或研討會等多元活動形式擇日辦理。 

(二) 學期期間： 

1. 兒少代表培力課程之選擇性開放：依課程性質及相關資源允許下，

（半）開放所辦理之兒少代表培力課程，讓本市兒少參與。 



2. 宣導活動：進入校園或社區辦理宣導活動。 

五、 參與對象：本市兒童及少年、兒少代表、社會大眾 

玖、 實施友善兒少參與措施 

一、 參加本計畫內相關兒童權利意識提升課程（活動）及本府各項決策會議（機

制）提供下列支持措施： 

(一) 兒少代表：提供（或確保具備）公假、交通費補助、膳食（逾用餐時間）

及旅遊平安保險；因特殊處境需專人陪同之兒少代表，得予以補助陪同

人員所需之交通費及住宿費。 

(二) 依各類特殊處境或支持偏遠地區兒少代表之需求安排運用適當地點及

場地辦理，以保障平等參與並確保區域公平。 

二、 本市兒少：參加本計畫內相關兒童權利意識提升課程（活動），提供膳食

（逾用餐時間）及旅遊平安保險。 

壹拾、 實施性騷擾防治措施 

        為保障兒少參與過程之人身安全，提供下列措施： 

一、 安排社工或主責人員全程參與辦理之各項活動，以確認講師授課內容、活

動或會議進行過程之合宜性。 

二、 促進講師認識兒少權益與共同防制騷擾行為機制辦理。 

三、 宣導標騷擾行為防治與申訴管道、。 


